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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申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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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纤维产业调研报告 

调研主题 

1.调研竹纤维加工及复合材料发展现状 

2.结合企业发展现状做专题交流 

调研行程 

2021 年 10 月 23 日-25 日，由王戈带队，前往浙江宁波卡里特和建

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开展竹纤维应用推广情况调研。 

2021 年 10 月 21 日-28 日，由王戈、程海涛带队，前往四川资阳，

开展纤维用竹培育、竹纤维加工工艺情况调研。 

2022 年 7 月 1 日-3 日，由程海涛带队，前往广东肇庆市，开展纺

织用竹纤维和竹纤维产业发展情况调研。 

2023 年 2 月 26-28 日，由程海涛带队，前往广西桂林市，开展造纸

用竹浆产业发展情况调研。 

2023 年 3 月 6-9 日，由王戈带队，前往南平市，开展竹纤维市场发

展与环境敏感型产业情况调研。 

2023 年 5 月 8-9 日，由王戈带队，前往福建三明市，开展竹纤维环

保加工与复合材料性能情况调研。 

调研信息汇总 

竹纤维相关产业在中国面临一些共同的问题和发展趋势。首先，竹

纤维及其产品的推广难易程度不一，如浙江和四川的政府采购目录已经

纳入，其他省份的程序较为繁琐。其次，竹纤维产品销售主要以内销为

主，低端产品销量较好，而中高产品销量较差。此外，竹纤维及下游企

业自身的研发能力相对较弱，高校与企业给企业提供实际帮助较为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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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些问题，竹纤维产业需要采取相应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以加强政

府支持和投资，成立专门的半成品工业园区，满足半成品加工需求。另

一方面，可以加大校企合作力度，吸引硕士和博士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

和解决方案。此外，建议加强国际竹藤组织的作用，制定统一的产品标

准和技术规范，以提高市场竞争力。 

在技术创新方面，竹纤维产业需要解决几个关键的瓶颈问题。首先

是竹子的采收模式和机械化技术，以提高竹子的采集效率和质量。其次

是竹纤维的初加工和连续化加工技术，使竹材加工更高效。另外，需要

进行创新技术开发和产品设计，以及加强竹材产品加工的自动化和智能

化装备制造。同时，需要制定材料和产品的配套标准，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进行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性能的科学评估。此外，引进大企业和大

资本，推动先进技术的应用也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在竹纤维复合材料加工方面，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包括技术特异化、

功能化、设备自动化、设计新颖化和极致化。技术特异化可以发挥竹材

的优势特点，开发出具有高强度、硬度和韧性等特性的加工技术和产品。

功能化方面可以改进竹材的防水、防裂、防腐和防紫外性能，满足多样

化的需求。设备自动化可以提高竹加工的效率和连续性，提供产品质量

和一致性。设计新颖化方面可以通过创新的设计理念和工艺方法，开发

出独特的竹材制品，提升市场竞争力。极致化方面可以追求竹材加工的

极致性能和品质，推动竹纤维复合材料在高端应用领域的发展。 

在市场开拓方面，竹纤维产业可以通过多元化产品和差异化定位来

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例如，开发出适用于家具、建筑材料、纺织品、

汽车零部件等多个领域的竹纤维制品。同时，注重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

提高消费者对竹纤维产品的认知和接受度。与此同时，加强与设计师、

建筑师和装饰公司等相关行业的合作，推动竹材在设计和装饰领域的应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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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也是竹纤维产业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竹纤维产业可以通过优化生产工艺，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实现

资源循环利用。此外，加强竹林的种植管理和保护，推动竹林的可持续

发展，确保竹纤维产业的可持续性和生态友好性。 

总之，竹纤维相关产业在中国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但也具有巨大

的发展潜力。通过政府支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可持续发展等多方

面的努力，竹纤维产业可以实现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的发展，并在

国内外市场上取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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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筹备工作报告 

随着“双碳”战略的提出与落实，“两山”理论的实践与探索，竹

纤维及其相关产业的重要性逐渐增加。在此基础上，由国际竹藤中心于

2021 年牵头联合了 39 家共同发起单位，提出来成立“中国竹产业协会

竹纤维分会”的申请。近两年开展了一系列申请成立中国竹产业协会竹

纤维分会（以下简称分会）的相关工作。 

为做好分会成立的各项筹备工作，摸清我国竹纤维发展现状以及面

临的困难和问题，我们组织成立了筹备工作组前往浙江、四川、重庆、

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对相关骨干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进行了多

次调研和座谈，厘清竹纤维分会在竹产业发展进程中更好地发挥支撑保

障作用的思路，切实推动竹产业高质量发展。现将筹备工作情况汇报如

下： 

一、成立分会筹备工作组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挂靠单位国际竹藤中心组织下，联合南京林

业大学、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等相关发起单位，成立了筹备

工作小组。办公地点设在国际竹藤中心（宝能 A 座 311）。筹备小组由

下列 9 人组成： 

组长：王戈（国际竹藤中心） 

副组长：程海涛（国际竹藤中心） 

成员：叶翰舟（国际竹藤中心） 

      张文福（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陈红（南京林业大学） 

      李勿南（广东竹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王建忠（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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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巍（奇竹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周凌强（三明市缘福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 

二、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2021 年 5 月 12 日，在筹备小组的组织下，由王戈同志负责理事会

整体流程的设计，总体把关；由程海涛牵头负责起草分会管理办法，分

会理事长、副理事长及理事单位的征集和协调等，同时提出分会下步工

作计划；张文福、叶翰舟等人配合上述同志承担分会副理事长、常务理

事及理事单位的征集和协调，有关文件的起草等。 

三、调研竹纤维产业发展 

为了充分发挥竹纤维分会的“桥梁”作用，根据市场需求、企业发

展，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以国际竹藤中心为依托单位。

结合工作规划，组织团队，对我国竹纤维相关产业进行了全面调研。 

四、开展竹纤维产品推广活动  

竹纤维分会筹备工作的近两年中，筹备组开展了一系列产品和科技

推广工作，为竹纤维及其相关产业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国新闻网、中国

日报、科技日报、世界竹藤通讯等国内多家主流媒体对相关工作和活动

进行了多次报道，在行业领域产生了较大影响。 

五、组织相关学术交流 

2021 年 7 月，通过 SAMPE 国际学术会议，国际竹藤中心围绕竹纤

维复合材料的结构设计、工艺制造、质量测试与评估、工程应用和可持

续发展等相关技术展开了交流和研讨，推动我国竹产业创新研发可持续

发展，助力实现我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战略目标。 

2022 年 5 月-6 月，程海涛研究员做客先进复合材料工业协会与 DT

新材料，对竹纤维及其复合材料应用、研究现状与展望进行了交流汇报，

架设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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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与 2023 年 5 月，分别面向缅甸、菲律宾等发展中国家

的相关技术人员，组织竹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竹藤科技创新与标准化

研修班等，促进竹纤维产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旨在提高国际竹藤中心

在复合材料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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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筹备会议纪要 

2021 年 5 月 12 日，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筹备会议在宝能

中心 A 座 311 召开。王戈研究员阐述了竹纤维分会成立的重要意义，

表达了对发挥平台作用的期盼，汇报了分会 2021 年-2023 年工作计划。

会议对成立大会等事宜进行了研究讨论和建议，现将会议纪要如下： 

会上，程海涛研究员对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的业务范围、

会员征集、管理办法、分会组织机构设置、理事会组织机构选举办法、

工作计划以及召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安排进行了具体讨论。 

会议决定，分会的秘书处及办公地点设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际

竹藤中心；分会组织构架为理事、常务理事、副理事长、分会理事长

四个层级，并且每届理事会评选推荐会员成为中国竹产业协会的理事、

常务理事、副会长。张文福与叶翰舟具体承办分会成立会议，负责邀

请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企事业代表参会，并负责具体会务工作。 

会后，将建起竹纤维分会工作群，通知和发布分会有关信息。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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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相关推广活动 

一、媒体报道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峰会 

首届武夷竹产业高质量发展峰会 5 月 26 日在福建省建瓯市拉开

帷幕。国内竹产业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会，围绕“以竹代塑”等

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竹材作为低碳环保的“可造之材”，在新材料研发、新设计应用、

新产业发展方面有着独特价值。2022 年 11 月，中国与国际竹藤组织

共同发起“以竹代塑”倡议，更好发挥竹子在代替塑料产品方面的突

出优势和作用。 

我们国家在“以竹代塑”方面是走在世界的前列的，在日用品我

们叫快消品，包括我们的刀叉勺、餐盘、吸管，还有在一些工业品，

包括在汽车、房屋、建筑，包括在工业设施，以及这些就是发电厂的

冷却格栅都可以大量替代塑料。这些方面我们是从技术到运行模式，

到市场销售，到以后发展，这个中国实际上是全面走在世界前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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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竹代塑”最大的意义是绿色低碳环保，竹子是一个可持续再

生，然后竹子的这个可持续的这个原材料方面是非常好的，它 4 年的

生长周期就可以成材，就可以利用了。竹子在产业上延伸方面的话，

这个领域是非常多的。比如说所有的一些家居，还有一些包装物，日

常生活的一些厨房用具，这些都可以用竹子拿去替代一些塑料制品。 

记者 吴晟炜 福建南平报道  

2023 年 0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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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众号报道“以竹代塑”话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郭媛媛提交提案，建议大力发展竹

制纽扣，以推动“以竹代塑”破局，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竹子自

然属性和“以竹代塑”话题再次受到关注。竹子究竟是草还是树？竹

子可以代替塑料吗？#科普一下 。（科普时报记者 胡利娟 制作 科

普时报实习记者 张英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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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展会宣传竹纤维复合材料相关产品 

2021 年 7 月 06 日至 09 日，以“先进复合材料，引领绿色产业

创新发展”为主题的第十六届 SAMPE（国际先进材料与制造工程学

会）中国年会在北京举办。国际竹藤中心依托“十三五”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竹材高值化加工关键技术创新研究”，“竹基多维异型

结构复合材料制造关键技术”课题开展研究，集成创新了竹纤维及其

复合材料加工技术，以低成本高利用率竹纤维制备技术、连续竹纤维

自动化制造技术、结构可控竹纤维内固化异型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竹

纤维深度模塑复合材料制造技术、竹纤维热固/热塑复合材料界面提

升技术为主题进行了论坛技术交流，并在展会上对相关科研成果进行

了实物展出。同时，中心程海涛研究员主持了植物纤维复合材料及生

物质树脂先进加工技术分会论坛，并作题为“竹纤维复合材料研究现

状与展望”的专题报告，中心研究生参与相关会议 41 人次，产品展

台对接相关领域高校研究院以及公司 103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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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23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展览 

2023 年 5 月 20 日，中国科技部、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科协共同主

办的全国科技活动周在北京市通州区举行。国际竹藤中心“以竹代塑”

作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推荐项目之一，在林草特色科技成果展区展出。 

在启动式上，国家林草局副局长谭光明和科技司司长郝育军参观

了"以竹代塑"展台，并对竹纤维制品如汽车内饰件、餐盒和吸管进行

了了解。中心还举办了林草科学实验展演和"以竹代塑"展览，向公众

科普了塑料的危害以及竹子作为替代材料的潜力，介绍了竹藤科技的

最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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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机构设置  

一、 办公机构  

分会办公机构为秘书处。秘书处办公室设于国际竹藤中心 宝能

中心 A 座 311。 

秘书处设秘书长 1 人，副秘书长 2 人，办公室主任 1 人。 

分会秘书处职责是： 

1．负责分会日常工作，并签署分会秘书处文件； 

2．负责组织开展分会活动工作； 

3．负责组织推荐专家参加分会的工作； 

4．负责与协会的对接，定期向协会报告工作； 

5．协会委托的与分会有关的其他事项。 

二、理事会 

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专家委员会 

由理事会研究聘请知名专家组成专家委员会指导分会工作。拟聘

第一届专家委员会人员名单如下： 

（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文吉（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竹质工程材料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吴义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长、院士、教授） 

杜官本（西南林业大学副校长、教授） 

张健（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余雁（福建农林大学材料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https://www.so.com/link?m=eW0qLo0unYlosDvKT8Xjr64BTOTfV7wpnD5/+Kk8YrlU+qrCtCHDKI9ie1mQcM19kqZ8dET7VvLkyrEUFdnuDso+D1I9yMspjGqs9IAXGK+6kBpmmJ5Crj6p4nHSRaLVciyMvgjsH3Hdt1wF+8qDH0HK67p9z+d4tzIbfmR3F5IaxdMtYStW7DhaZWCQIeyjhLOUP87Bys8Q9Gh4yn53u/it8XGI1r58f2VE3E5l8ve8pNp6LkegB7tizf9fSv8DwQPHTOC9OVNFzTAeeHnNINfD6lpnNUBIWpLIej1zlS2jr7LljpYmoZGrT6d2HGZvigAatEB5NlsYAx11JK+qu8l0FDQUCQj76MjIrA9Tjt6Wb6f3wNnanOGTdnfPYRt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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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明（国际竹藤组织副总干事） 

房桂干（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副所长） 

姚文斌（浙江农林大学诸暨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费本华（国际竹藤中心主任、研究员） 

覃道春（国际竹藤中心三亚研究基地主任、研究员） 

  

https://www.so.com/link?m=wYkIXyyHNoO2IRFdBWKL/wm5/Z1aK9isS1mnZo58C6+2nNpENgOURiGVuqxqjdRRGr6fvdkragG34MvF7N+MfaqL6wQkbLREkN2ZAqsIj3HsA9vt7OWjxXjd6sYyeEp2ZKw8QP4HQIrozbua1D3r3J1jUPx17oK9YjsqVKy/75hP2ygCV1FX3sufDZ/V6Lhe5+rqP5yPbpJ0h3R8w8hY5xkfSQ9VxV5RlJkebVZNz6oyQzynMc2SwsJ89JXCYADTQqD+CkgBlYpi/6n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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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 2023 年工作计划 

2023 年处于国家实施“十四五”规划初期，是竹产业现代化转

型升级、贯彻落实“以竹代塑”的关键时期，对推进竹纤维产业持续

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在中国竹产业协会的领导下，在会员单位的积极

参与及配合下，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筹建）将做好以下工作。 

（1）走访竹产业地区，征求行业发展建议 

分会计划先后前往浙江、四川、河北和江西等地了解企业诉求，

通过走访企业、参加展览会、微信交流等形式，了解竹产业发展现状，

竹纤维制浆、复合材料、纺织企业疫情后恢复生产情况，设备推广使

用情况，深入征求竹纤维领域发展建议， 研究在竹纤维生产及上下

游产业生产的关键技术问题。 

（2）积极宣传国家相关政策与规划，做好分会会员发展工作 

一是通过各种形式，与会员和企业进行充分交流，介绍国家产业

政策，推介各企业发展先进经验，了解企业需求。在充分沟通相互了

解的情况下，积极发展分会会员；二是通过与相关上级部门的沟通，

及时汇报分会的工作设想、思路以及会员单位心声等，协助有关部门

科学决策，努力争取政策支持；三是重视企业环保、安检、消防的紧

迫需求，加强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引领。 

（3）积极配合总会，做好各项工作 

分会将在总会的领导下，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完善分会组织机构， 

适时召开分会副理事长会议、常务理事单位会议。分会将持续关注涉

及装备产业的“十四五”规划、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竹产业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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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等，引导竹纤维相关企业拓展国内外合作空间，加强与中国林产

工业协会上下游产业的对接与互动。 

（4）推动科研院所和高校服务竹加工企业 

联合浙江省林科院、福建农林科技大学等单位的科研人员组成技

术团队。针对竹纤维相关企业普遍存在的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的问题，

逐步开展设备技术攻关，解决生产实际问题。 

（5）加强国内外技术交流与合作 

分会将与美国、加拿大、法国和葡萄牙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制浆、

复合材料、纺织企业积极取得联系和沟通，在纤维制浆、绿色复合材

料开发与应用和功能化纺织研究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同时，分会将

构建政府、企业、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之间的桥梁纽带，推动竹纤维

相关企业的交流与合作，促进技术、经验和市场的共享，引进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做好竹纤维发展中的深度融合与交流对接的工作，加

快竹纤维产业的发展步伐。 

以“以竹代塑”为抓手，促进竹纤维转型升级 

贯彻落实中国竹产业协会工作部署，引导竹纤维相关企业利用

“以竹代塑”“双碳”政策，拓展竹纤维应用领域，推动产业链的延

伸和升级，降低产业的碳足迹，实现低碳发展目标的同时，促进竹纤

维转型升级，提升中国竹纤维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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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共同发起单位名单 

1. 国际竹藤中心 

2. 北京林业大学（张双保、教授） 

3. 南京林业大学（陈红、副教授） 

4.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张文福、副研究员） 

5. 浙江农林大学（李延军、教授） 

6. 北京服装学院（王越平、教授） 

7. 福建农林大学（陈礼辉、教授） 

8. 西南林业大学（周晓剑、教授） 

9. 山东农业大学（李永峰、教授） 

10. 哈尔滨理工大学（许家忠、教授） 

11. 华南农业大学（胡传双、教授） 

1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沈葵忠、研究员） 

13. 赣南师范大学江西竹基新材料工程中心（李星星、副教授） 

14. 中山市奥创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李勿南、董事长） 

15. 浙江竹纤维行业协会（曹小生、董事长） 

16. 国际竹藤组织（刘可为、高级工程师） 

17. 竹纤维产业网（张毅、董事长） 

18. 天竹联盟（李振峰、总工程师） 

19. 福建海博斯化学技术有限公司（张伟、总经理） 

20. 四川长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钟洪声、总经理） 

21. 四川竹丝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袁跃民、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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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广东裕丰竹纤维有限公司（田易明、总经理） 

23. 宁波建丰新材料有限公司（徐虎根、总经理） 

24. 奇竹（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巍、总经理） 

25. 广东竹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王自力、总经理） 

26. 广东裕丰威禾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陈诗国、董事长） 

27. 河北吉藁化纤有限责任公司（张振宇、总经理） 

28. 佛山市立豪家具有限公司（曾远祥、总经理） 

29. 重庆瑞竹植物纤维制品有限公司（王建忠、董事长） 

30. 福建龙竹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连健昌、总经理） 

31. 三明市缘福生物质科技有限公司（周凌强、总经理） 

32. 宁波卡利特新材料有限公司（胡鹏华、董事长） 

33. 福建和其昌竹业股份有限公司（俞先禄、董事长） 

34. 福建竹里家居科技有限公司（吴黄贵、总经理） 

35. 福建八一村永庆竹木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徐先发、总经理） 

36. 福建有竹科技有限公司（陈林碧、总经理） 

37. 湖南协成管业科技有限公司（曹选勇、董事长） 

38. 四川麦笠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陈滔、总经理） 

39. 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陈继红、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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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分支机构名称：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以下

简称：分会），英文名称为：  The Bamboo FIBER Branch of China 

Bamboo Industry Association（缩写： BFB-CBIA）。 

第二条 分会是由竹纤维及下游产品生产、经营企业和有关

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自愿组成的行业组织。 

第三条 分会为中国竹产业协会分支机构，隶属于协会，在

协会的领导下开展相关工作。 

第四条 分会代表行业利益，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法

律法规和国家政策。遵守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反映企业需求和愿

望，服务会员单位，维护会员单位合法权益；协助行业主管部门

做好宏观调控；促进本行业企事业单位之间、与国内外相关企业

或协会之间的信息交流；协助政府有关部门做好行业调研、协调、

指导、交流和服务工作，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第五条 分会成员应主动遵循本管理办法，鼓励非会员单位

签署和遵守本管理办法的各项倡议，共同为行业发展创造良好环

境。 

第六条 分会理事会作为本管理办法的执行机构，负责组织

本管理办法的制定、修改、发布及实施，并对管理办法的执 

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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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宗旨与任务 

第七条 分会宗旨  

分会宗旨是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和中国竹产业协会的指导

下，按照国家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方针，为行业和会员单位

服务，组织协调竹纤维科研、生产、加工、贸易等企事业单位，

开展国内外竹纤维相关技术合作与信息交流，规范行业行为，维

护行业利益，促进全行业的技术进步和经营发展。 

第八条 分会任务 

（一）组织开展竹纤维领域的科学研究、标准制定、信息交

流、技术合作、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成果评价等活动，提高从

业人员素质，提高竹纤维的科技含量和产业化水平； 

（二）组织开展本领域调查研究，收集整理国内外相关产业

政策、技术信息，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行业规划、宏观调控、经

济政策、技术标准与质量监督等方面的建议，为推动竹产业发展

提供支撑； 

（三）组织开展竹纤维领域的产品展览展示、文化宣传等相

关活动，扩大行业影响力；充分发挥协会组织联系会员的桥梁和

纽带作用，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反映行业需求和建议； 

（四）积极联系竹纤维相关企事业单位，大力发展会员，热

心服务广大会员，维护会员合法权益； 

（五）认真贯彻执行本协会决议，完成中国竹产业协会交办

的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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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会员管理 

第九条 会员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凡具有法人资格且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从事竹纤维及

配套产品领域管理、科研、教育、生产、经营，以及相关业务的

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承认并遵守中国竹产业协会章程

和分会管理办法，均可申请加入成为会员。 

第十条 入会程序 

（一）按照《中国竹产业协会会员管理条例》要求，填写 

《中国竹产业协会入会申请表》及有关证明材料，并以邮寄

或电子方式提交分会秘书处； 

（二）协会对申请入分会的会员进行审核，如有异议，与联

系人进行沟通，如无异议，将会员资料同时转给分会，形成会员

资料库； 

（三）会费到账后，由协会开具会费发票、制作证书，按资

料表联系方式邮寄给联系人； 

（四）分会每年 1 月和 7 月将新吸收会员的名单和详细情况

报协会备案，分会负责会员日常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会员享有以下权利 

（一）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优先、优惠参加分会和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三）优先、优惠享用分会和协会提供的各项服务； 

（四）对分会和协会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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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二条 分会理事单位应履行以下义务 

（一）遵守分会管理办法，执行分会各项决议，自觉遵守会

规、会约及行规、行约； 

（二）积极完成分会委托办理的各项任务，支持并积极参加

协会举办的各项活动； 

（三）提供分会所需要的有关生产、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

的资料与信息；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分会实行理事会制，每届任期五年。分会依次设

置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专家委员会及秘书处。常务理事人数原

则上不超过理事人数的 1/3。理事由企业自愿申报，理事长和副

理事长由筹备组或常务理事会提出，报协会批准后选举产生，经

审议通过的名单报协会审批后生效。 

第十四条 设理事长一名、副理事长若干名，副理事长人数

不超过常务理事的 1/5，理事若干名，秘书长一名。理事长任职

期满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秘书长任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65

岁，可连选连任，连任不超过两届。因特殊情况确需超过两届的，

必须向协会说明理由，报协会审批。一人不得同时兼任两个分支

机构的理事长或秘书长。公务员、参公管理人员及军人等兼任分

支机构负责人，应按干部管理权限报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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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分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理事会。 

第十六条 理事会由分会理事长召集，必要时常务理事会可

决定召开临时理事大会。理事会也可采用通讯方式召开。 

第十七条  理事会须有 2/3 以上理事代表出席方能召开，其

决议须经到会理事代表 2/3 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 

第十八条 理事会的职权 

（一）制定和修改分会管理办法； 

（二）审查和决定分会的重大工作计划； 

（三）听取和审查常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四）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九条 常务理事会会议原则上每年举行一次，由分会理

事长召集。常务理事会会议须有 1/2 以上的人员出席方能召开

（因故不能到会时，可授权代理人参加会议）。 

第二十条 常务理事会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常务理事、秘

书长等组成。常务理事会的决定，须由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或

代理人）半数以上通过方为有效。常务理事会是理事会的执行机

构，在理事会休会期间领导开展日常工作，对理事会负责。 

第二十一条  常务理事会的职权 

（一）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负责执行大会决议，负责分会工作； 

（二）对分会的重大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三）审议分会的上一年度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四）审查秘书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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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表决其他重大事宜。 

第二十二条 分会理事长、秘书长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未受过司法部门的处罚；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二十三条 分会理事长行使的职权 

（一）召集理事会以及常务理事会； 

（二）主持理事会以及常务理事会工作； 

（三）检查理事会决议落实情况； 

（四）代表分会签署有关重要文件。 

第二十四条 分会秘书长行使的职权 

（一）主持办事机构工作，组织制定和实施年度工作计 

划； 

（二）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工作； 

（三）认定副秘书长及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四）决定专职工作人员的聘用； 

（五）理事长交办的其他工作； 

（六）处理其他的日常事务。 

第二十五条 分会根据自身需要设立顾问、名誉理事长、专

家委员会、研发中心、工作组等。上述机构设立需报经协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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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其运行及所聘任人员均由分会秘书长负责。 

第五章 会费标准 

第二十六条 分会会费收取依据和标准依照《中国竹产业协

会章程》和《中国竹产业协会会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分会会员自愿缴纳会费超过年度会费标准的，

应予鼓励。 

第六章 财务管理 

第二十八条 分会在工作中，须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财务 

管理和中国竹产业协会财务管理规定。分支机构经费来源包 

括： 

（一）协会的资助、挂靠单位支持、政府资助； 

（二）提供有偿服务收入，有关单位赞助或捐赠； 

（三）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九条 分会经费必须用于本办法所规定的业务范围和

事业发展，不得在理事成员中分配。分会经费支出范围：办公日

常开支，在其业务范围内的书刊、资料出版和会议经费，开展调

研活动以及为完成协会和有关部门委托交办任务所发生的开支。

各项开支由经办人整理原始单据后填写报销单据，需由理事长

（主任委员）或秘书长审核、签字，经协会秘书处审核报销。 

第三十条  未受协会委托，分会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收取

任何费用。各种会费均由协会统一收取，由协会按《中国竹产业

协会财务管理规定》和《中国竹产业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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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统一划拨。 

第三十一条 分会的资产，任何单位、个人不得侵占、私分

和挪用。 

第三十二条 分会活动经费收支情况，受协会和分会常务理

事会的监督。 

第七章 信息公开与监督管理 

第三十三条 分会依据有关政策法规，履行信息公开义务，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会员公开年度工作报告、第三方

机构出具的报告、会费收支情况以及经理事会研究认为有必要公

开的其他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登记事项、章程、组织机构、接

受捐赠、信用承诺、政府转移或委托事项、可提供服务事项及运

行情况等信息。 

第三十四条 分会建立年度报告制度，年度报告内容及时向

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第三十五条 分会不断加强制度建设，推进民主化、科学化

和制度化管理。 

（一）分会接受协会领导，认真执行协会决议，遵守协会各

项规章制度，积极参加和支持协会各项活动，至少每年组织 5～

10 家会员参加协会活动，原则上会员可以自由联系协会或者分

会参加活动； 

（二）分会举办重大活动需向协会报批，应于事前 3 个月

以上向协会书面提出申请，批准后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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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分会名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合作协议，需事先报

经协会秘书处审核，未经协会同意而以分会名义对外签订的经济

合同或合作协议，协会一律视为无效； 

（四）分会应按照要求向协会报告年度工作总结及下一年度

工作计划； 

（五）分会应及时向协会网站、公众号提供信息； 

（六）分会应积极主动服务会员，吸引和推荐企业入会； 

（七）分会应积极配合协会开展年检工作。 

第三十六条 分会管理办法的修改，须经常务理事会表决通

过。 

第三十七条 修改过的管理办法须在常务理事会通过后，15 

日内上报协会，经批复后生效。 

第八章 分会变更与注销、撤销 

第三十八条 分会的变更名称、负责人、挂靠单位等事项，

由分会理事会决议后，报协会秘书处审核，经协会办公会议审议

批准。 

第三十九条 分会提出注销，由分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

议后，报协会秘书处审核，经协会常务理事会审议批准后，办理

相关注销手续。 

第四十条  分会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协会秘书处可提请常

务理事会审议撤销该分会，分会注销后由协会负责做好善后工作，

其剩余资产归协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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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 

（二）不能遵守《中国竹产业协会章程》，一年以上不开 

展任何活动的； 

（三）无特殊原因超过换届时间 1 年以上的； 

（四）会员数量不足 30 个，无固定办公场所的。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分会成立之日起实施。 

第四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最终解释权属分会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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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理事会组织机

构选举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以下简称：分

会）组织行为和选举工作，加强分会自治建设和民主管理，保障

全体会员行使民主权利，促进分会健康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

记管理条例》、《中国竹产业协会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分会选举应当遵循“公开、民主、规范”的工作原

则，并按照规定或批准的期限进行。 

第三条  分会选举工作接受中国竹产业协会秘书处的审查、

指导和监督。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分会的负责人、常务理事、理事的选

举。本办法所称负责人是指分会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第二章 选举组织筹备 

 

第五条  成立选举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负责选举

的组织筹备工作，制定选举方案。 

第六条  工作组由中国竹产业协会秘书处联合分会筹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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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并报会长审定，其主要职责是： 

（一）清点确认有选举权的到会人数并向大会报告有选 

举权的应到人数和实到人数，确认会议召开有效； 

（二）组织选举、公布选举纪律和注意事项； 

（三）公布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候选人产生原则、条

件、办法及候选名额、名单； 

（四）负责组织投票、唱票、记票、监票等工作； 

（五）公布选举结果。 

 

第三章 选举方式 

 

第七条  分会选举采取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方式。会员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理事。理事会选举产生常务理事、负责人。 

第八条  会员代表大会须有 2/3 以上会员代表出席方能召

开。理事会会议须有 2/3 以上理事出席方能召开。 

第九条  选举一律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第十条  负责人、常务理事、理事选举实行等额选举。 

第十一条  选举理事的得票数不得低于到会会员代表的 1/2，

选举常务理事、负责人得票数不得低于到会理事的 2/3。 

 

第四章 理事会及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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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理事会是会员代表大会的执行机构，在闭会期间

领导分会开展日常工作，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十三条 理事会由理事组成，理事从会员中产生，会员可

自愿向工作组提出申请并提交材料，领导小组核定初步名单后向

会员代表大会提交并进行选举表决。 

第十四条 理事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未受过司法部门的处罚； 

（五）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五章 常务理事会及常务理事 

 

第十五条 分会设立常务理事会，在理事会闭会期间行使部

分理事会职权，对理事会负责。 

第十六条  常务理事从理事中产生，常务理事候选人由秘书

处整理书面材料后提请理事会评选表决。常务理事人数原则上不

超过理事人数的 1/3。 

第十七条 常务理事候选人除应具备理事候选人条件外，还

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协会章程、行规、行约、无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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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违纪违规行为； 

（二）所代表的单位管理水平、科技研发实力、生产经营规

模在业内处于先进水平，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三）能够忠实、勤勉履行职责，维护分会和会员的合法权

益； 

（四）遵守《中国竹产业协会章程》和《中国竹产业协会竹

纤维分会管理办法》，带头履行会员义务，按时缴纳会费。 

 

第六章 负责人选举 

 

第十八条 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十九条 负责人候选人除应具备常务理事候选人条件外，

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负责人候选人年龄一般不超过 70 周岁，可连选连任，

连任不超过两届； 

（二）认同分会的使命和目标，并愿将时间、精力及资源投

入到分会的发展中； 

（三）具备分会发展所需要的相关知识、经验、资源； 

（四）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反映行业企业情况，

在某区域或某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号召力，积极承担协会委托

的有关工作，参与协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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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规定的内容，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民政

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中国竹产业协会竹纤维分会秘书处负

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施行。 


